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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提案內容暨辦理情形 

（一）議員提案 

第 3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提案 
（於第 3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審議） 

法 規 類：第 8 號 

提 案 人：吳益政 

連 署 人：林于凱、郭建盟、陳若翠、陳致中 

案    由：建請制定「高雄市公民參與公共政策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見附件。為了糾正代議民主（representative democracy）過度依賴投票

表決而形成多數暴力，剝奪少數人表達意見權利的缺點，20 世紀 90

年代起，民主的理論與實踐經歷「審議的轉向」。而在這個被稱作「民

主的審議轉向」的過程中所發展出種類繁多的民主形式，統稱為審議

民主（deliberative democracy）。審議民主的基本主張是：在公共議題

形成決策的過程中，應儘可能讓公民參與審議，在資訊公開透明的狀

況下，藉由公共的討論與溝通來達成共識，可說是代議民主與直接民

主之外的第三種民主形式。過去 30 年，許多民主先進國家已累積豐

富的審議民主實踐經驗。台灣部分縣市（包括高雄市）雖也有試點式

的發展，也不乏可參考案例，但畢竟屬零星即興而欠缺制度性的發

展，以致進步經驗未能延續擴散，殊為可惜。今特草擬此自治條例，

希冀藉此制度的建立，提升市民之公民素養及公私部門協力關係，引

領本市落實主權在民之民主政治精神，開創高雄市政治新格局。 

二、「高雄市公民參與公共政策自治條例」草案條文。 

辦    法：提大會審議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送大會公決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09 年 7 月 6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擱置。 
發 文 字 號：109.7.27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82000034A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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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規 類：第 12 號 
提 案 人：郭建盟、吳益政 

連 署 人：林于凱、黃捷 

案    由：建請制定「高雄市發展合作事業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說    明：憲法第 109 條規定：「左列事項，由省立法並執行之，或交由縣執行

之：…五、省合作事業。…」第 110 條規定：「左列事項，由縣立法

並執行之：…四、縣合作事業。…」第 145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合作事

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。」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規定：「下列各款為

直轄市自治事項：…十二、關於事業之經營及管理事項如下：（一）

直轄市合作事業。…」可見我國對合作事業之重視，除規定應立法並

執行之，亦要求國家提供獎勵與扶助。為落實此一重要國家政策，爰

擬具本自治條例草案。 

貧窮及貧富不均對社會穩定性的腐蝕斑斑可考，不但間接衍生各種社

會問題，更因社會缺乏凝聚力造成政治上的不穩定。 

解決貧窮及貧富不均問題最重要的方向應朝提高「穩定就業」及「薪

資水準」著手。 

低薪與貧富不均可說是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問題，而「合作社經濟模式」

正是解決此問題的良方，建請市府通過自治條例協助發展合作社經濟

模式，草案內容條列如後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本案擱置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09 年 7 月 6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擱置。 

備 註：本案依據本會第 3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8 次會議紀錄及高雄

市議會議事規則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，視為打銷。 

（109.7.27 高市會法一第 1092000008 號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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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規 類：第 13 號 
提 案 人：吳益政 

連 署 人：黃香菽、林于凱 

案    由：建請增訂「高雄市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例第十四條之一及第二十三條

之一」草案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為提升石化產業聚落的周界及鄰近社區的空品監測，以瞭解石化工業

區對鄰近社區的健康風險影響，高雄市政府應運用各種方式，針對廠

區運作的污染物，規劃執行有效的監測。 

二、本次修正案將要求開發單位、機關或業者制定空氣品質監測自主管理

計畫，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空品監測計畫之內容、申報程序、查核、

計畫變更等相關作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。 

三、「高雄市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詳見附件。 

辦    法：提大會審議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送大會公決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09 年 7 月 6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擱置。 
發 文 字 號：109.7.30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92000011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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